
关于陈爱敏等 4名女干部按工人岗位
提前退休公示的公告

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定，经初步审核，拟批准陈爱敏

等 4 名女干部按工人岗位办理提前退休。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（见

附件）。公示期内，如发现与公示内容不符现象，请予以举报。

公示期：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。

举报受理部门：烟台市蓬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

举报电话：0535-5612376

联系地址：烟台市蓬莱区创发东路17号瀛海大厦二楼203室（邮

编：265600）

附件：拟退休人员情况一览表

烟台市蓬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10 月 31 日



附件

拟退休人员情况一览表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
出生年

月

参加工

作时间
退休前单位 从事工人岗位情况

备

注

1 陈爱敏 女 1970.07 1991.07

山东新华书

店集团有限

公司蓬莱分

公司

2017.08-2022.07 山东新华书店集

团有限公司蓬莱分公司从事工人

岗（营业员）工作。

2 林少华 女 1971.09 1997.09

蓬莱区公共

就业服务中

心

2017.08-2022.07 灵活就业，视同

为工人岗。

3 顾美兰 女 1972.08 1993.07

蓬莱区公共

就业服务中

心

2017.09-2021.09,2021.11-2022.

08 灵活就业，2021.10 中断,视同

为工人岗。

4 季春红 女 1972.09 1992.07

蓬莱区公共

就业服务中

心

2017.10-2020.04 蓬莱市人民商场

从事工人岗（营业员）工作；

2020.05-2022.09 灵活就业，视同

为工人岗。


